
填表前請參閱《2 0 2 3 - 2 4 年度申請指南》及以下的申請須知  

2 0 2 3 - 2 4年度特別計劃主題

興建及改善體育設施和購買體育器材，以促進香港的體育發展。 

特別計劃的目的  

1 .  1向各體育總會 註 提供資助金，以加強精英體育代表隊的培訓和提升現行的梯

隊培育系統。  

2 .  向各個地區體育會、非政府機構和參與「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開放計劃」）的學校提供資助金，以加強他們在社區提供體育培訓，從

而發掘更多可望在體育方面取得卓越成績的青年人，以及透過體育活動促進

社區建設的工作。  

資助範圍  

1. 凡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社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

助的非政府機構（包括其附屬中心），均符合申請的資格。

2 .  凡根據「開放計劃」成功出租設施予體育機構的學校，方符合申請的資格。

3 .  有關機構的分區辦事處或中心應經由該機構的總部遞交申請。倘有多過一個

中心同時遞交申請，則該機構的總部須決定支持哪一個中心的申請，並只向

秘書處遞交一份申請。

4 .  倘地區體育會或非政府機構與特定的體育總會合作以籌劃和推行與計劃相關

的體育活動，則有關申請將獲優先考慮。申請機構根據這項申請而提供的服

務或設施，必須開放予公眾使用。  

5 .  批出資助金的目的，在於盡量惠及更多機構，尤其是本身已符合戴麟趾爵士

康樂基金申請資格的機構（例如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基於這項原則，

由學校提出的大額資助申請可能只會獲提供部分資助，並須視乎基金有否資

金可供動用而定。  

註 1 體育總會是指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的本地體育管治組織，並且是從屬於

(a)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的相關國家體育協會；或 (b)亞洲體育協會認可的相關地區體育聯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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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計劃應能為體育培訓和發展帶來長遠的效益，而申請購置的設備應可經

久耐用，並可供集體使用。  

 

 

不獲資助的項目  

 
1 .  在申請獲得批准前購置的運動器材；  

 
2 .  供新手／初學者使用的運動器材；  

 
3 .  與體育活動沒有直接關連的視聽及電子器材，例如電視機、手提電腦、數碼

相機等；  
 

4 .  電腦及相關器材，例如打印機、多媒體投影機等；  
 

5 .  樂器；  
 

6 .  辦公室器材及家具；  
 

7 .  與體育活動沒有直接關連的按摩、醫療及復康設備；  
 

8 .  自修室設備；  
 

9 .  育兒室設備；  
 

1 0 .  個人物品，例如制服、服裝、鞋履、泳帽等；  
 

1 1 .  經常使用的物品和消耗品，例如配件、羽毛球、乒乓球等；  
 

1 2 .  服務費，例如導師費、保險費、文書服務酬金、運輸費（從香港以外地區所

訂購之物品報價單上列明的運輸費及稅項除外）等；  
 

1 3 .  沒有永久放置地點的項目；  
 

1 4 .  屬於翻新性質的建築或改善工程；以及  
 

1 5 .  與「開放計劃」舉辦的活動無關的設備。  

 

 

撥款資助  

 
1 .  每個申請的撥款上限為港幣 7 0 萬元至港幣 4 0 0 萬元不等。  

 
2 .  所提供的資助金屬一次過撥款，不屬經常承擔額。  

 
 

連同申請表一併提交的輔助資料  

 
1 .  申請機構須提供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註冊證明書，及／或用作核實該機構

是地區體育會、體育總會、非政府機構  (獲社署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及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的資助者 )或參與「開放計劃」的學校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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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申請機構須提交一項為期 五年的計劃 ，說明申請購置的設施或設備會如何有

效加強運動培訓及／或推動青年人參與體育活動，以及如何惠及社區。  
 

3 .  如屬建築或改善工程，申請機構須提供以下資料：  
 
i )   有關擬議計劃的詳細說明，包括平面圖、現有設施的照片 (指涉及改善工

程的計劃 ) (如適用 )。  
 
i i )  如屬建築或改善工程，必須提交關於土地類別的證明文件。  
 
i i i) 有關主管當局就擬議土地用途或建築圖則給予的批准（如適用）。  
 
i v )  如屬建築或改善工程，必須就所需工程提供最少 三份來自不同承辦商 的

報價單以供估算工程費用，並須提交建築工程時間表，包括估計建築圖

則獲政府批准並進行招標所需的時間等。  
 
v )  預算開支的詳細分項數字，包括建築費用、裝修、專業費用等。獲批准

購置的設施，其經常性開支 不會 獲基金考慮／資助。  

 

4 .  至於購置體育設備，申請機構應提供以下資料：  

 

i )  必須為每個申請購置的項目提供詳細說明，例如規格、圖樣等。凡涉及

一組設備的申請而未能提供單位成本的分項數字者，概不考慮。  
 
i i )  具體培訓活動／計劃的內容，包括活動主題、日期、地點、受惠者的年

齡範圍與預計人數，以及使用／需要所申請購置設備的理由等。凡未能

提供相關培訓活動／計劃者，概不考慮。  
 
i i i )  凡欲申請購置體育設備，必須為所申請購置的項目提供最少 三份來自不

同供應商 的報價單以供估算所需費用。委員會通常會採納最低的報價。  
 
i v )  有關可能對參加者及工作人員等構成風險的設備，申請機構 應提供相關

安全措施的資料 ，例如會否安排曾接受適當訓練的導師監督活動進行。  

 

5 .  申請團體有責任就使用申請項目存放或進行工程的地點取得政府或其他相關

人士（如業主、土地擁有人、管理公司等）的批准，並提供批約條件的修

訂、該地點的年期及批地條件、其他物業共有人之同意及大廈公契等資料。

如未獲相關批准，申請將不獲考慮。  

 

 

擁有多個分區辦事處或中心的機構  

 

有關機構的附屬中心應經由該機構的總部遞交申請。倘有多過一個中心同時遞交

申請，則該機構的總部須決定支持哪一個中心的申請，並只向秘書處遞交一份申

請。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